
1

违规转让证券案件行政处罚实施规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【目的和依据】为了规范对违规转让证券案件行

政处罚的认定与裁量，严厉打击违规减持，切实维护投资者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中国证监会行政

处罚裁量基本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基本规则》）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【“转让证券”和“违规转让证券”在本规则中

的内涵】本规则所称转让证券，是指通过集中竞价交易、大

宗交易、协议转让等交易或者非交易形式出让证券。

本规则所称违规转让证券，是指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三十

六条的规定，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，或者转让股票不符

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

国证监会）规定，依法应当按照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

进行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。

第三条【违反法律的“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”的情

形】行为人转让证券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违反《证券法》

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属于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

规定的“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”：

（一）违反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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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法律规定，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限制转让期

内转让股份；

（二）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六十

条第二款关于限制转让期的规定，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股

份；

（三）收购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七十条、第七十五条的

规定，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股份；

（四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，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的

情形。

第四条【在持有期限、卖出时间方面不符合行政法规、

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情形】行为人转让股份，在持有期限、卖

出时间方面不符合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定，具有下列情

形之一，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，属于《证

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“转让股票不符合法律、行政

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”：

（一）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（以下统

称大股东）违反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股东减持管理办法》）第七条、第十一条第二款的

规定转让股份；

（二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违反《股东减持管理办法》

第八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股份；

（三）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董

事高管持股变动规则》）第四条、第十三条的规定转让股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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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特定对象违反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

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三条、《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第

四条的规定转让股份；

（五）特定对象违反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转让股份；

（六）特定对象违反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转让股份；

（七）其他转让股份在持有期限、卖出时间方面不符合

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情形。

第五条【在卖出数量、信息披露等方面不符合法律、行

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情形】行为人转让股份，在卖出

数量、信息披露等方面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

规定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二

款规定的，属于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“转让股

票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”：

（一）超出规定的数量转让股份，其中包括：

1.大股东或者其他持有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

东违反《股东减持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的规定转

让股份；

2.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六十条第

二款关于限制转让比例的规定，或者违反《董事高管持股变

动规则》第五条的规定转让股份；

3.创业投资基金违反《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

股份的特别规定》第二条的规定转让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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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反信息披露要求转让股份，其中包括：

1.大股东违反《股东减持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的规定转让

股份；

2.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《董事高管持股变动规则》

第九条的规定转让股份；

3.大股东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《北京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条的规定转让股份。

（三）其他转让股份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

会规定的情形。

第六条【未按规定暂停交易的行为适用《证券法》第一

百八十六条处罚】行为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、

第二款的规定，未按规定暂停交易的，其卖出行为违反《证

券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适用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八

十六条进行处罚。

第七条【一致行动人的违法主体认定】全体一致行动人

共同实施违规转让证券行为，构成共同违法的，均应认定为

违法主体。一致行动人中部分主体实施违规转让证券行为，

没有证据证明全体一致行动人构成共同违法的，将转让证券

且具有过错的主体认定为违法主体。

第八条【第三条第一项情形的裁量阶次】在首次公开发

行前发行的股份的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股份，属于本规则第三

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
在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罚款幅度内，按照下列

方式确定裁量阶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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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规转让比例不足上市公司总股本 2%，或违规

转让金额不足 4000 万元的，属于从轻处罚阶次，处以违规

转让金额 30%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违规转让比例在上市公司总股本 5%以上，且违

规转让金额在 5 亿元以上的，属于从重处罚阶次，处以违规

转让金额 50%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前两项规定情形以外的，属于一般处罚阶次，处

以违规转让金额 30%以上 50%以下的罚款。

第九条【第三条第二项至第四项、第四条情形的裁量阶

次】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，属于本规则第

三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的，或者在持有期限、卖出时

间方面不符合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定，属于本规则第四

条规定情形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在《证

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罚款幅度内，按照下列方式确

定裁量阶次：

（一）违规转让比例不足上市公司总股本 2%，或违规

转让金额不足 4000 万元的，属于从轻处罚阶次，处以违规

转让金额 20%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违规转让比例在上市公司总股本 5%以上，且违

规转让金额在 5 亿元以上的，属于从重处罚阶次，处以违规

转让金额 30%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前两项规定情形以外的，属于一般处罚阶次，处

以违规转让金额 20%以上 30%以下的罚款。

其中，违反《股东减持管理办法》第七条、第八条、《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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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高管持股变动规则》第四条第三项至第七项的规定转让股

份的，在相应裁量阶次内从重处罚。

第十条【第五条情形的裁量阶次】在卖出数量、信息披

露等方面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，属于本

规则第五条规定情形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

得，在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罚款幅度内，按照

下列方式确定裁量阶次：

（一）违规转让比例不足上市公司总股本 2%，或违规

转让金额不足 4000 万元的，属于从轻处罚阶次，处以违规

转让金额 10%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违规转让比例在上市公司总股本 5%以上，且违

规转让金额在 5 亿元以上的，属于从重处罚阶次，处以违规

转让金额 20%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前两项规定情形以外的，属于一般处罚阶次，处

以违规转让金额 10%以上 20%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一条【第六条情形的裁量阶次】未按规定暂停交易，

属于本规则第六条规定情形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

违法所得，在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罚款幅度内，

按照下列方式确定裁量阶次：

（一）违规转让比例不足上市公司总股本 2%，或违规

转让金额不足 4000 万元的，属于从轻处罚阶次，处以违法

所得 3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0

万元的，处以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违规转让比例在上市公司总股本 5%以上，且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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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转让金额在 5 亿元以上的，属于从重处罚阶次，处以违法

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

得不足 100 万元的，处以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，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以 1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

（三）前两项规定情形以外的，属于一般处罚阶次，处

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

法所得不足 100 万元的，处以 3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根据前款确定的罚款金额，不超过本规则第十条在同等

情形下确定的裁量阶次的罚款金额上限。

第十二条【不予处罚、免予处罚情节】违规转让证券，

有《裁量基本规则》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情形的，依法不予

处罚、免予处罚。

第十三条【从轻处罚、减轻处罚情节】违规转让证券，

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依法购回全部证券并向上市公司上

缴价差的，可以在法定幅度内降低一个裁量阶次处罚，对于

已经是从轻处罚阶次的，可以在该阶次内处以较低金额的罚

款。符合《裁量基本规则》第九条规定的，减轻处罚。

违规转让证券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综合全案情况，可

以在相应裁量阶次内处以较低金额的罚款；相关情节确有重

大影响的，可以在法定幅度内降低裁量阶次处罚，对于已经

是从轻处罚阶次的，可以在该阶次内处以较低金额的罚款：

（一）行为人为上市公司大股东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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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外的投资者；

（二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依法购回部分证券并向上市

公司上缴价差；

（三）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、证券交易场所发现之

前主动报告、公告并停止转让，并且违规转让比例和金额较

小；

（四）违规转让证券行为距离允许转让的首个交易日时

间较近；

（五）《裁量基本规则》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从轻情节。

第十四条【从重处罚情节】违规转让证券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综合全案情况，可以在相应裁量阶次内处以较高金

额的罚款；相关情节确有重大影响的，可以在法定幅度内提

升裁量阶次处罚，对于已经是从重处罚阶次的，可以在该阶

次内处以较高金额的罚款：

（一）导致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；

（二）短时间内大量卖出，卖出数量占行为人所持证券

比例较高，相应证券价格异常波动；

（三）大量借用他人账户频繁买卖；

（四）利用司法强制执行、股票质押平仓、赠与等途径

绕道减持，违规转让证券；或者通过参与以本公司股票为标

的物的衍生品交易、限售股转融通出借、限售股股东融券卖

出等方式绕道减持，违规转让证券；

（五）组织、参与、实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后违规转让

证券，或者上市公司大股东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明知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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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财务舞弊，仍违规转让证券；

（六）《裁量基本规则》第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。

第十五条【并罚和从一重处】行为人实施多个独立的违

规转让证券行为的，分别处罚，罚款金额累计计算。

同一转让行为同时违反本规则第三条至第六条所述多

项关于转让证券的限制性规定的，按照其中处罚较重的规定

进行处罚。

第十六条【特殊案件调整适用】个别案件存在违规转让

证券金额、违法所得等指标畸高但其他情节较轻，或者相关

指标较低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等特殊情形，根据本规则进行

裁量可能明显不当、显失公平的，按照《裁量基本规则》第

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经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批准或者集

体讨论决定通过后，可以调整适用。

第十七条【市场禁入】违规转让证券情节严重的，可以

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

市场禁入的期限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

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，按照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》第七条的

规定确定。

第十八条【生效日期】本规则自 X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。


